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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铸造”） 

2、安徽应流铸业有限公司（简称“应流铸业”） 

3、霍山嘉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远智能”） 

4、天津市航宇嘉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航宇”） 

5、安徽应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应流航空”） 

6、安徽应流航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应流航源”） 

7、安徽应流博鑫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简称“应流博鑫”） 

8、安徽应流久源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应流久源”）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为应流铸造、应流铸

业、嘉远智能、天津航宇、应流航空、应流航源、应流博鑫、应流久源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45.5亿元，已实际为上

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91,289.7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拟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情况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应流铸造和应流铸业、嘉远智能、应流航源和控股子公司

天津航宇、应流航空、应流博鑫、应流久源的 2022-2023年度银行授信提供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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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担保将陆续到期，为保障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拟继续为子公司和孙公司

申请 2023-2024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和银行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总额折合

人民币不超过 45.5 亿元，期限为本议案批准后一年，各子公司在担保总额内可

根据贷款利率、授信条件等情况选择不同商业银行进行具体实施，公司对各子公

司具体担保金额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担保人 

应流铸造 商业银行（可选择）注※ 18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铸业 商业银行（可选择）  10,000 母公司担保 

嘉远智能 商业银行（可选择）  20,000 母公司担保 

天津航宇 商业银行（可选择） 15,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航源 商业银行（可选择） 15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航空 商业银行（可选择） 6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博鑫 商业银行（可选择） 1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久源 商业银行（可选择） 10,000 母公司担保 

 注※：其中包括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分行向应流铸造关键零部件研发贷款24,100万元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的发展，配合各子公司做好银行贷款安排，提高向银行申

请贷款效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子公司应流铸造、应流铸业、嘉远智能、天津航宇、应流航空、应流航源、

应流博鑫、应流久源提供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45.5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应流铸造 2003年6

月10日  

霍山县衡

山镇 

120,000万元人

民币 

铸、锻件制造、加工及技术开发 

应流铸业 

 

2000年9

月20日  

霍山县衡

山镇 

1,022.10万美

元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精密铸件 

嘉远智能 2016年9 霍山县衡 20000万元人民 研发、生产、销售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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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  山镇 币 核电设备零部件等机械零部件 

天津航宇 2011年3

月7日 

天津市宝

坻区 

4125万元人民

币 

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有色金属及合金的压延加工；

金属零件制造、 销售；金属模具设计、制造、销售 

应流航源 2015年7

月14日 

霍山县衡

山镇 

10000万元人民

币 

研发、生产、销售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零部件和

高温合金材料及制品 

应流航空 2016年6

月2日 

安徽六安

市 

130000万元人

民币 

通用飞机及零部件研发、制造；航空发动机开发、

制造；直升机发动机、直升机总体、旋翼系统、传

动系统开发、制造 

应流博鑫 2020年7

月17日 

霍山县 900万元人民币 精密铸件生产、销售；铸造材料生产、销售；道路

货物运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应流久源 2015年6

月11日 

安徽合肥

市 

10000万元人民

币 

中子吸收和屏蔽材料及制品、金属复合材料及制品

等开发和销售 

2、被担保子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应流铸造 565,492.88  261,646.31  151,059.32  9,038.82  100% 

应流铸业 52,129.30  12,726.55  108,719.98  2,274.45  100% 

嘉远智能 164,618.00  42,350.64  97,370.00  -6,186.01  100% 

天津航宇 34,443.83  4,778.63  5,228.61  -1,355.92  60% 

应流航源 190,619.18  25,792.22  31,197.22  -526.86  100% 

应流航空 187,191.62  119,430.99  4,217.91  -1,550.40  61.54% 

应流博鑫 15,719.50  -568.78  5,766.48  -1,163.43  71.11% 

应流久源 13,687.07  4,643.28  11,062.40  429.01  59%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担保的上述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

对控制权，且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贷款主要为日常经营流

动资金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为确保公司对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的顺利实施及担保过

程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45.5亿总担

保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子公司与各商业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公司为上述子

公司在各商业银行间的实际担保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

件。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合法，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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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除以上担保事项外，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

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符合证监发（2005）

120 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

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2023年4月26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91,289.70万元人民币，

占最近一期(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40.11%，本次担保事项审

议通过后，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45.5亿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总额为零，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